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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准化是一项综合性的技术基础工作.是组织现代化生产和进行贸易的技术准则 是科

学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标准的制定和组织实施 可以有效地保证和提高产品质量、工

程质量及服务质量 促进贸易与技术交流，提高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铁路的改革与发展，铁路标准化作为铁路运输，

安全和管理的重要技术基础工作 在促进铁路行业的技术进步 提高技术装备和服务质量水

平上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本次编辑出版的铁道行业标准汇编是根据铁道部标准化工作项目安排 在铁道部2001

年组织对1990年以前铁道行业标准复审结论和2003年组织的对1991一，997年铁道行业标

准复审结论废止了不符合铁路改革和发展要求的968项行业标准基础上.将全部现行铁道行

业1688项标准 按专业分为((机车车辆标准汇编》、《工务标准汇编分、《通信信号标准汇编》、

《电气化铁道标准汇编》、《铁路运输标准汇编》及《综合基础标准汇编》六部分编辑出版。

    《机车车辆标准汇编》包括《机车车辆综合部分》三册、《机车部分》四册、《车辆部分》

四册及有关机车车辆专业的现行《铁道国家标准部分》一册.共收集了截止于本汇编出版时

已发布实施的现行有效铁道行业标准和铁道国家标准共947项。以供铁路相关管理人员、科

技人员以及各级领导全面系统地学习和了解现行有效的铁道行业标准、铁道国家标准及计量

检定规程 更好地贯彻实施标准‘为铁路的科技发展提i4}技术支持。

告RPho编根据现行标准单行本编呼}E} Lt li} r}770Ic‘现错误之处。请予以指出”函
本为鬓“标准}E %Q S”间可能z}k if1F,% Nv_ *1r}ll i7 ,}m止，”““更应以标准的最新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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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是在(铁道车辆用50钢车轴技术条件(暂行))及(铁道车辆用50钢车轴钢坯订货

技术条件(暂行)》的基础上制订。本标准等效采用美国铁路协会AAR M-101-90“热处理及

非热处理的碳素钢车轴标准”。

    本标准的附录A,B,C,D为标准的附录。

    本标准由铁道部标准计量研究所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铁道部科学研究院金属及化学研究所。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刘淑华、郭灵彦、潘岳山、林吉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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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铁道行业标准

    7卫汀 2945-1999

阅v AAR M-101-90

铁道车辆用LZ50钢车轴及钢坯技术条件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铁道车辆用LZ50钢车轴及钢坯的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记、包

装、质量证明书及质量保证等。

    本标准适用于铁道车辆用LZ50钢车轴及钢坯的制造、订货和检验。

2 引用标准

    下列标准所包含的条文，通过在本标准中引用而构成为本标准的条文。本标准出版时，所

示版本均为有效。所有标准都会被修订，使用本标准的各方应探讨使用下列标准最新版本的

可能性。

    GB 222-84 钢的化学分析用试样取样法及成品化学成分允许偏差

    GB 223 钢铁及合金化学分析方法

    GB 226-91 钢的低倍组织及缺陷酸蚀检验法

    GB 228-87 金属拉伸试验方法

    GB 1979-80 结构钢低倍组织缺陷评级图

    GB 4336-84 碳素钢和低合金钢光电发射光谱分析方法标准

    GB 10561-89 钢中非金属夹杂物显微评定方法

    GB 12814-91 铁道车辆用车轴型式与基本尺寸

    GB/T 19002-92 质量体系一生产和安装的质量保证模式

    YB/T 5148-93 金属平均晶粒度测定法

    ZBY 230-84         A型脉冲反射式超声探伤仪通用技术条件

    ZBY 231-84 超声探伤用探头性能测试方法

    Z印04001-87       A型脉冲反射式超声探伤系统工作性能测试方法

    ASTM E 8-91 金属材料拉伸试验标准方法

    ASTM E 112-95 测定金属平均晶粒度的标准方法

    AAR M-1003 美国铁路协会(AAR)质量保证体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铁道部1999-02-13批准 1999-09-01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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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生产资格认证

    生产LZ50钥车轴及钢坯的工厂，应通过GB/1' 19002 (190 9002)或AAR M-1003体系

认证，建立健全车轴生产过程的质量保证体系。
    LZ50钢车轴及钢坯的生产资格，应由代表用户的铁道部业务主管部门组织认证。铁道部

业务主管部门委托的专家，将对具备生产资格的工厂所生产的LZ50钢车轴及钢坯产品质A
进行定期或不定期的质盘检测，并对车轴和钢坯制造厂定期进行生产资格的复查。

4   LZ5。车轴钢代号和牌号

4.1车轴钢代号
    车轴钢代号为LZW

    其中 LZ一一车辆车轴的汉语拼音字头;

          W- 50的汉语拼音字头。

4.2 车轴钢牌号
    车轴钢牌号为LZ50o

5 技术要求

5.1 化学成分

5;化学成分是指钢的熔炼分析，应对每炉钢进行峨样分析，并在钢液浇注鲁一1时取样。口’二 阳份 ~ jJ ~ J口”;HJ服 朴 刀 ，，’件 八J，口 叮刁~ ’J~ 11 11 -’/’- - -- 2           3 。

每种成分的含蛋应符合表1规定。
                          表1 车轴钢化学成分(熔炼分析)

元素名称 C Mn Si P S Ca Ni Cu T"AI

含量(%)0.47-0.570.印-0.900.17--0.40 (0.030 (0.030 <0.30 《0.30 <0.25 )0.020

在钢坯上取样复验时，允许与熔炼分析有不超过表2规定的偏差。

                  表2 熔炼成分与俐坯成分间的允许偏差

一元藕称 { C } 漏 }’Si.!’.’P
偏差值(%) 士0.02 土0.03 士0.02 +0.005 +0.005

5.2 钢坯型式尺寸、重量及允许偏差

5.2.1 钢坯截面尺寸及允许偏差应符合表3的规定。

                          表3 钢坯截面尺寸及允许偏差

车轴类型 俐坯截面尺寸高x宽(~ )
尺寸偏差

高 宽

D型系列 230 X 230 士4.0 +8-CO

E型系列 250 x 250 士4.5 +$-5.0

5.2.2 经供需双方协议，并在合同中注明，可供应圆钥坯。
5.2.3 钢坯的定尺或倍尺长度由供需双方协议商定，并在合同中注明。钥坯长度的允许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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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十护mmo

5.2.4 钢坯截面的角部为圆弧形，其圆角半径r应为宽度的0.1--0.2倍。经供需双方协议，

并在合同中注明，可供应其它圆角半径的钥坯。

5.2.5 钢坯表面的凸凹度，对截面尺寸为230 mm x 230 nun的钢坯，每面凸凹度应不大于

4.0二 ，截面尺寸为250 mm x 250 nun的钢坯，每面凸凹度应不大于4.5 mm.

5.2.6 剪切时钢坯端部的压扁值应不大于截面边长的25%0

5.2.7 钢坯应按理论重量交货。经需方同意也可按实际重量交货。按理论重量交货时，俐坯

理论单重按下式计算或参照表4规定。

                      G=0.981 x 10-9(25+L)a2p
式中 G— 每支钢坯的重量,kg;

      L— 每支钢坯的定尺(倍尺)长度或非定尺钢坯实长减25,mm;

      a- 钢坯截面公称边长，mm;

      p- 钢的密度7850吨/m3;
0.981— 考虑钢坯圆角半径和换算得出的系数。

                            表4 钢坯理论单重

        钢坯截面尺寸(mm) !
230 x 230

250 x 250

理论单重kg/-

      407.3

5.3 钢坯冶炼及轧制
5.3.1 钢坯应使用电炉、碱性氧气转炉冶炼的优质碳素镇静钥制造。炼钢设备状况、冶炼工

艺过程应符合冶炼优质碳素钢的要求。

5.3.2应采用真空脱气处理，要求钢液氢的含量【H]<2.5 ppm,氧含量〔O]<30 ppma
5.3.3 要求钢中残留铝不小于0.020%.
5.3.4 浇铸时应使用镇静钢钢锭模铸锭，并采取保温措施，确保冒口以下部位应没有缩孔和

严重偏析。

5.3.5 钢坯可采用轧制、锻制等方法制造。轧制钢坯从钢锭(以钢锭最小断面计算)到钢坯的

压延比(面积比)应不小于6:1;锻制钢坯的锻压比(面积比)应不小于3:10

5.3.‘ 轧制时，应严格控制钢锭加热温度，避免由于出现“过烧”或“过热”而产生其它的有害

缺陷。

5.3.7 初轧后的钢坯应堆垛冷却。

5.3.8 力学性能
    用经一次正火处理的样坯制成的试样，测出钢的力学性能应符合表5的规定。

                                表5 钢的力学性能

性 能
九 v, S4($5) lp

N于8 %

指 标 )610 )345 李21(19) )35

    拉伸试验应按GB 228或ASTM E 8规定进行。·

5.3.， 晶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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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晶粒度检验试样，应从拉伸试样未变形的大端垂直于轴线的横断面上截取，试样在金相显

微镜下放大100倍观察。检验应按YB/T 5148或ASTM E 112规定进行。经一次正火的晶

粒度应不低于5级。

5.3.10 非金属夹杂物
    钢中非金属夹杂物检验应按(B 10561中方法A和JK(或ASTM)标准评级图评定。

    按A(硫化物),B(氧化物)、以硅酸盐),D(球状氧化物)四类夹杂物进行评级，各类夹杂物应

不大于2.5级。如同一视场中同时出现A,C类夹杂物时，应合并评定，合级应不大于3.0级。

5.3.11 低倍组织
    钢坯的横向酸浸低倍试片上不得有肉眼可见的残余缩孔、白点、分层、裂纹、气泡和夹渣

一般疏松、中心疏松、锭型偏析均应不大于2.5级，点状偏析应不大于2.0级。

低倍组织检验及评级应按GB 226和GB 1979规定进行。

5.3.12 表面质量
5.3.12.1 轧制后对钢坯头尾要有足够的切除率，以保证俐坯端面不应有缩孔残余、夹杂和分

层。
5.3.12.2 钢坯表面不得有结疤、夹杂、折益、气泡条纹和裂纹，如有上述缺陷必须清除。深度

不超过2 mm的压痕、氧化铁皮脱落造成的麻点可不清除。

5.3.12.3 钢坯表面的清理应符合如下规定:
    a)如用火焰清除钢坯表面缺陷时，应在钢坯温度不低于100℃状态下进行抢温清理;

    b)钢坯清理时，要沿钢坯的长度方向进行，其边缘应圆滑过渡，清理的宽度不得小于清理

深度的6倍。清理深度(从钢坯实际尺寸算起)应不大于6 mm;

    C)清理深度超过最小截面尺寸达3 mm的，在同一截面上应不大于4处。

5.4 车轴锻造、热处理

5.4.1 车轴制造厂，应根据车轴轴型，按表3选择钢坯的截面尺寸。
5.4.2 钢坯在锻造前应按本标准有关规定进行复验，复验合格后方可投人锻造。

5.4.3 钢坯下料应采用机械切割，不得使用火焰切割。

5.4.4 车轴锻造时应均匀加热钢坯，不得发生钢坯“过烧”或“过热”。

5.4.5 车轴应使用快锻机、水压机、精锻机及其配套的工艺装备进行锻造。

5.4.6 轴坯下料时，应预留带延长体试样的车轴。每一热处理批次中，带延长体试样的车轴

应不少于3%一5%。
5.4.7 车轴锻造完毕后，应在热态下，在车轴轮座处的外圆部位打印锻造年月、冶炼炉号，锻

造工厂代号(厂内加工的可不打)和锻造顺序号(轴号)等标记，其字高不小于14 nun，字深3

mm左右。

5.4.8 车轴锻造后应冷却到500℃以下，方可进行热处理。

5.4.， 车轴的热处理工艺为两次正火和一次回火。不允许使用台车炉进行正火处理。

5.4.9.1 正火

    车轴加热到高于临界转变的适当温度后，在空气中均匀冷却，这种热处理称为正火。可以

用加强空气流通的方法加快冷却速度，但必须使车轴各部位均匀冷却。

5.4.9.2 两次正火
是进行两次单独的正火处理，第二次正火温度要低于第一次正火温度，这种热处理称为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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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正火。第二次正火时，车轴的人炉温度应低于500℃。

5.4.9.3 回火

    把经过正火的车轴重新缓慢加热到并保持在低于临界温度的适当温度，然后以适当的速

度冷却，这种热处理称回火。回火时车轴的人炉温度应低于250 'C o

5.4.10 车轴校直
    车轴校直应在不低于510℃的热态下进行。如在冷态下发现弯曲变形，应将其加热到不

高于700℃，适当保温后再进行校直作业。但校直终温不得低于510℃。

5.5 车轴钢力学性能和晶粒度要求

    每一热处理批次(两次正火和一次回火)的车轴做一次拉伸试验和晶粒度检验，试验结果

代表本批次车轴钢的拉伸性能和晶粒度。每一热处理批次车轴的数量应不多于70根。同一

批次中不同熔炼炉号的车轴，其含碳量的偏差应不超过0.03%.

5.5.1 经热处理后的车轴钢力学性能应符合表6规定。

                          表6 热处理后车轴钢的力学性能

性 能
九 0. 84(85) 中

卜n、 %

指 标 >6 10 >345 )22(20) >37

5.5.2 车轴拉伸试验用的试样应取自车轴一端延长体，位于车轴中心线距表面一半距离的任

一位置上，并与车轴轴线平行。

5.5.3 晶粒度检验试样可在拉伸试样未变形的大端垂直于轴线的横断面上截取，试样在金相

显微镜下放大100倍观察，如发现有缺陷应留下照片。检验及评定应按YBIr 5148或ASTM

E 112的规定进行。
5.5.4 车轴的晶粒度试样应整个显示为均匀的细晶粒组织，晶粒度应不低于6级。

5.5.5 如带延长体试样的车轴已经用完，可从轴身上按5.5.2条规定的位置取样试验。

5.6 车轴机加工
5.6.1 根据订货要求可制成毛坯车轴、半精加工车轴或精加工车轴，其表面加工质量、尺寸公

差均应符合订货图纸要求。半精加工和精加工车轴顶端均应加工出中心孔和螺栓孔。根据用

户需要，可在订货图纸中注明，螺栓孔也可由用户加工。

5.6.2 精加工车轴表面不得存在有害缺陷;半精加工车轴不应存在精加工时不能消除的刀痕

和损伤。

5.6.3 精加工后车轴的尺寸精度、形位公差及表面质量应符合GB 12814规定。

5.7 车轴探伤
5.7.1 所有车轴均应进行超声波穿透探伤检查。车轴超声波穿透探伤检查应于毛坯状态下，

两端机加工后进行。探伤方法及要求见本标准附录Co

5.7.2 所有半精加工车轴和精加工车轴都应对其表面各部位进行磁粉探伤检查。探伤方法

及要求见本标准附录Do

6 验收方法和验收规则

6.1 钢坯验收
6.1.1 买方应对车轴用钢坯按规定要求进行检查验收。检验结果应符合本标准5.1--5.3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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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

6.1.2 钢坯应成批验收，每批应由同一炉(罐)号、同一规格的钢坯组成。

6.1.3 每批钢坯的检验项目、数量、取样部位及试验方法应按表7要求进行。

                      表7 检验项目、数量、取样部位及试验方法

序号 检验项 目 数 量 取样部位 试验方法

1 化学成分 每炉(雌)1个 GB 222 GB 223

2 拉伸试验 每炉(雏)1个

任-带“A"宇炯坯头部，

样坯长度不小于 300mm

GB 228或 ASTM E8

YB门，5148或 ASTM E1123 一次正火晶粒度 每炉(雄)1个

GB 226; GB 19794 低倍组织 每炉(暇)i个

GB 10561或 ASTM E455 非金属夹杂物 每炉(峨)1个

6 外观及尺寸 逐根 宏观及量尺

6.1.4 性能试验用试样应从表7规定的样坯上采用机械切割法截取。力学性能取样部位见

本标准附录A的图A1，非金属夹杂物试样截取方法见本标准附录A的图Ago

6.1.5 钢坯的复验与判定规则
    试验结果如有一项指标不符合本标准要求时，则该支钢坯拒收。另从该批任何两个带

0A"字的钢坯头部取同样长度的两段样坯进行该不合格项目的复验(如有白点不得复验)。样

坯必须打炉雄号和“A'，字。复验结果(包括该项试验所要求的任一指标)即使有一项指标不合

格，则该批所有带“A’，字的钢坯不得验收，应报废处理。再从另外任何两根带‘'A”字的钢坯的

另一端或B端的头部切取试样进行试验，当试验结果全部合格时，除“A'，段钢坯外，其它段钢

坯均为合格。如果其中有一个试样的任一项指标不合格，则该批全部钢坯不得验收。

6.2 车轴的验收
6.2.1 买方代表可随时进人制造厂与生产车轴有关的任何部门，制造厂应免费提供工作方便

和协助。检验工作应在制造厂内进行。

6.2.2 买方代表应对热处理后的车轴按表8所列项目进行验收，各项结果应符合本标准5.4

一5.7的要求。
                        表8 车轴检验项目、数量及试验方法

序号 检验项目 数蚤 试验方法

1 拉伸试验 每热处理批次1个 GB 228或 ASIM E8

2 晶粒度 每热处理批次1个 YB/I' 5148或ASTM E 112

3 超声波探伤 逐根 附录 C

4 磁粉探伤 逐根 附录 D

5 外观、尺寸 逐根 GB 12814

6.2.3 车轴的复验和判定规则
    任何一批车轴的力学性能试验结果达不到规定要求时，允许从另外二根车轴延长体上取

双倍试样重新试验，其结果有一根试样的任一项指标仍不合格时，则该批车轴为不合格，应重

新进行热处理。如果任何一批车轴的晶粒度达不到要求时，不得复验，应重新热处理。任何一

批车轴进行重新热处理次数不得超过三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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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对加工后的车轴，买方应逐根检查表面加工质盆及尺寸精度是否符合图纸及有关标准

规定，如发现质量问题应及时通知制造厂。

6.2.5 买方可在自己的试验室或其它部门进行决定验收或拒收的试验，但此类试脸的费用由

买方承担。

‘.2.‘ 凡不符合本标准要求的车轴不予脸收。

6.2.， 凡通过检查验收的车轴，在其它场所又发现有害缺陷时将被拒收，并通知制造厂。

6.3 翎坯或车轴.如豁要质It仲裁‘国内)。则试脸方法应以引用的国内标准为依据。

， 标记及质t证明书
7.1 钢坯标记

7.1.1 每根勿坯端面应用白漆标明:炉(雄)号、段号、代号。
7.1.1.1所有钢坯头部方向的端面应标明:护(雄)号、段号。
    炉(雌)号一 钥坯制造厂自编。

    段 号— 用A,B"二标明。

          A- 钢锭头部钢坯;

          B- 钥锭中部钢坯;
            2-一-俐锭尾部钢坯。

7.1.1.2 在俐坯尾部方向的端面应标明车轴俐代号LZW.

7.2 钢坯质f证明书

7.2.1 每批俐坯均应有符合本标准规定的质童证明书，内容包括:

    a)供方名称;

    b)合同号;
    c)生产日期;

    d)护(雌)号;
    e)钥的化学成分;

    f)本标准规定各项试验结果;

    9)钢坯尺寸、数量(包括总支数、各段号的支数、重量)。
7.2.2 质量证明书必须有制造厂技术质量监督部门盖章及负贵人签字或盖章。

7.3 车轴标记

7.3.1 车轴必须刻打制造标记，制造标记必须按规定刻打在某一扇区内，并永久保留。

7.3.2车轴标记内容、位里及字体高规定:
    a)熔炼炉(堪)号:为钢坯制造厂自编的炉(幼)号，用阿拉伯数字表示，如9811288;

    b)车轴钢钢种标记:1,250车轴俐标记为“W"，打在熔炼炉(橄)号后面;

    c)车轴制造(锻造)工厂代号:铁道部公布的代表略号，用三位阿拉伯数字表示，如183;

    d)车轴很造年、月:分别用两位阿拉伯数宇表示，如9808;
    e)车轴锻造顺序号(轴号):用五位阿拉伯数字表示，从 00001一99999循环刻打，如

79310;

    0车轴方位标记:用“左”字表示;

    8)车轴轴型标记:如RD2，角标为5 mm;

  h)超声波穿透探伤工作者的资任俐印标记:△ ，三角形C宇高、 ，超探工作者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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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字体高3 mm，三角形框高8 mm，下底宽10 mm;

    1)车轴制造超声波穿透探伤检查钢印标记:“个”，标记高10 mm;

    j)凡未特殊标明字体高的，一律为7 mm。各项内容的排列位置见本标准附录B的图B1,
7.4 车轴质#M明书

7.4.1每根车轴交货时均应有车轴质盘证明书，其内容包括:
    a)车轴制造厂名称;

    b)炉(堆)号;

    c)车轴钢代号;

    d)车轴型号;

    e)车轴顺序号(轴号);

    f)化学成分;

    9)本标准规定的各项试验结果。

7.4.2 质蚤证明书必须有制造厂技术质盆监督部门盖章及检验人员签字或盖章。

8 包袭、保管及运输

8.1 半精加工和精加工车轴应采取经买方指定或认可的防锈措施，并包扎完好，在正常条件

下，一年内不得铸蚀。中心孔应用油脂堵满，以免杂质侵人。

8.2 车轴在加工、装卸和运抢等过程中禁止抛掷、碰伤和划伤。

8.3 车轴应人库保管，保持干燥，存放时使之易于识别标记。

8.4 车轴包装方法

8.4.1 每五件车轴组装成一个包装单元，用两套五连环箍架分别在两端轴颈处将其固定，轴

端用端盖保护，使之免受腐蚀和冲击。五连环箍架和端盖技术要求，参见本标准附录B的图

B2o

8.4.2 也可采用买方认可的其他包装方法。

， 质.保证

    在正常运用及维护条件下，在规定的车轴使用寿命期限内，凡出现冶炼、轧制等方面的质

量问题及锻造、热处理、机加工等方面质量问题造成的车轴缺陷或行车事故，分别由钢坯制造

厂和车轴制造厂负责，并承担所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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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A

(标准的附录)

力学性能、非金月夹杂物检脸试样样坯的尺寸、试样切取部位

Al 力学性能和非金月央杂物试样从样坯上切取的都位及样坯的尺寸.如圈Alo

A2 非金.夹杂物取样方法.如圈Ago

拉 力试样

/
非金属夹
杂物试样

图A1 边长大于或等于230mm的饱坯的样

            坯尺寸及取样部位

往:试样在轴橄截面上半长中部切取，金相磨面通过轴心线

          图AZ 非金属夹杂物取样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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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s

(标准的附录)

车轴标记及包装方法

B1

日2

车轴标记位Z示宜圈，如圈Bl,
车轴包装方法示宜圈.如圈砚。

圈B1 车轴标记示意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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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B2 车轴包装方法示惫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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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C

(标准的附录)

超声波探伤

C1 对探伤人员要求

C1.1 车轴探伤人员必须经过超声波探伤专业培训，并取得省、部级无损检测人员技术资格

鉴定考核委员会颁发的超声波探伤II级及以上级别的技术资格证书者担任。

C1.2 车轴探伤人员应熟悉车轴材质、制造工艺、外观结构、缺陷性质及形态，对探伤中出现

的反射波能正确判断和解释。

C1.3 探伤人员必须掌握本标准5.4--5.7所规定的内容要求。

C2 超声波探伤仪

C2.1 车轴超声波穿透探伤检查，采用A型脉冲反射式超声波探伤仪;

C2.2 车轴超声波探伤检查所用的超声波探伤仪应符合ZBY230的有关规定，并应具有下列

技术指标:

    a)具有足够的亮度;

    b)水平线性误差G2%;

    c)垂直线性误差(6%;

    d)频带宽度1-5 MHz;
    e)系统灵敏度余iU-146 dB;

    f)探测(钢中纵波)深度>-3 m;

    9)衰减器总量>-80 dB;
    h)钢中纵波纵向分辨力)26 dB;

    1)动态范f?26 dB.

C2.3 探伤仪和探头性能及其检验方法应符合ZBJ 04001的有关规定。

0 探头

C3.1 车轴超声波穿透探伤检查用探头采用声源直径D=20 mm的直探头，其性能应满足下

列技术指标:

    a)工作频率:2.5 MHz和5 MHz探伤频率;

    b)实测声轴与理论值偏角(1̀;

    c)声场的声压分布在各个方向都必须是单峰;

    d)回波频率误差AfIf̀ 15%;
        f:探头标称频率

        △了:探头回波频率实侧值与标称值之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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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 .2   探头检测方法应符合ZBY 231的有关规定。

试块

采用TS-1型标准试块。

探测要求

CS.1

判断。

CS。2

应达到

C5.3

所有车轴都应从车轴两端进行超声波穿透探伤检查，对车轴的透声性和有害缺陷进行

车轴超声波穿透探伤检查应于毛坯状态下，两端面机加工后进行，两端面加工粗糙度

Re6.3(uno

手工探伤扫查时，探头移动速度不大于50 mm/so

C6 车轴超声波探伤员敏度

C6.1 透声检查灵敏度:将探头置于TS-1型标准试块的B面上，调整探伤仪，使第十次底面

回波高度为荧光屏垂直刻度满幅的80%，再提高增益6 dB,辆合差另加2-4 dB作为贯通透

声性检查灵敏度。

C6.2 车轴内部有害缺陷检查灵敏度:在C6.1透声性检查灵敏度的基础上再提高增益3 dB,

即为检查内部有害缺陷的定量灵敏度。

C6.3 用C6.1透声性检查灵敏度探测车轴时，车轴端面回波高度为垂直刻度满幅的80%，称

为基准波高。

C7 验收标准

C7.1 车轴透声性检查:按C6.1规定灵敏度检查。
C7.2 透声性检查探测区域

    车轴端面中心至1/2R面积以内，区域边界以探头中心为准:在验收区域内，若局部底面

回波高度低于基准波高，但其总面积不超过验收区域的1/16，且回波高度下降值不低于基准

波高的1/2时，仍认为合格。

C7.3 车轴端面扫查区域内作透声检查时，连续移动探头，其底面回波变化应有规律性，如发

现异常现象(如车轴横截面的变化，表面声辐合不正常或其它因素引起的底面回波大幅度变

化)应另作处理。

C7.4 车轴内部缺陷的检查:按C6.2规定的灵敏度检查。

C7.4.1 验收区域:车轴两端面的全部范围。

C7.4.2 若底面回波幅度与基准波高相同时，可直接测出缺陷回波相对于基准波高的分贝

差，然后提高增益MB则能定出缺陷的当量值。根据缺陷至探测面的距离，按本附录图C中

“距离一分贝”曲线进行判断，只有缺陷的分贝值在图C中不高于相应区段曲线时，此缺陷才

允许存在，否则不合格。

C7.4.3 若底面回波幅度高于基准波高时，则要把缺陷回波先降低

查本附录图C"距离一分贝”曲线判断缺陷是否允许存在。

式中:X— 表示缺陷距探测面距离;

-2立
24(H)

·ndB后，再加3 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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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表示底面回波高于基准回波的分贝差值。

Co. 1

记录与报告

  车轴超声波探伤记录应包括下列内容:

    a)生产厂;

    b)车轴型号、车轴号;

    c)探伤仪型号、探头规格;

    d)探伤日期及探伤人员鉴宇或盖章。
C8.2 探伤结果:按本标准脸收条件进行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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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D

(标准的附录)

磁粉探伤

DI 对探伤人员要求

    磁粉探伤人员必须经过磁粉探伤专业培训，并取得省、部级无损检侧人员技术资格鉴定考

核委员会颁发的n级及以上级别的磁粉探伤技术资格证书者担任。应掌握车轴表面裂纹、发

纹形成的特征和规律，并能正确的判断和解释。

m 探伤设备

    车轴磁粉探伤必须使用具有复合磁化功能的连续法磁悬液探伤机，其主要技术要求如下:

    a)周向磁化电流:0--3000 A连续可调;

    b)纵向磁化磁势:0--24000安匝连续可调;

    c)具有磁悬液搅拌装置和退磁功能;

    d)如采用荧光磁悬液探伤，所用萦外线灯的辐射光的波长须符合(320--400) x 10-9m范

围的要求，在距探测面测量400 mm处紫外灯的辐照度)800 pW /ccn2.

D3 标准试片

    车轴磁粉探伤必须配备A型标准试片，规格为:Alal5/500

D4 磁粉和磁惫液

D4.1 磁粉

D4.1.1 磁粉化学成份:可溶铁含量68.00-73.00%.化合破含盆小于0.20%.

D4.1.2 磁粉粒度的宽容度为200~400目之间;

D4.2 磁悬液

D4.2.1 磁悬液由磁粉(荧光磁粉或非荧光磁粉)与液体介质(水或油)配制而成，采用水介质

时应按规定比例添加乳化剂、消泡剂、防腐荆和防锈剂;采用油介质时推荐使用无味煤油与变

压器油的混合液。

D4.2.2 磁悬液浓度(采用体积浓度)推荐值:

    a)荧光faItk液为0.1--0.6 mL/100 mL;

    b)非荧光磁悬液为1.2-2.4 mL/100 mLa

侧.2.3 磁悬液应每周检查一次，定期更换，如发现污染应随时更换。

D5.1

探测要求

  所有半精加工和精加工车轴均应对其加工表面各部位进行磁粉探伤检查。当在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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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磁粉探伤检查时，如发现车轴表面缺陷超出本标准附录D中6所规定的质量标准，车轴

制造厂应给予退货。

D5.2 车轴磁粉探伤时必须采用复合磁化方式探测，磁悬液喷洒均匀，应夜盖整个被探测面。

D5.3 车轴磁粉探伤灵敏度校验:粘贴在车轴轴颈、轮座和轴中央等部位的15/50A型标准试

片应全面显示清晰。

D6质且标准

D6.1 磁痕解释
D6.1.1 裂纹:裂纹磁痕特征一般为锯齿形，两端呈尖角状，磁粉聚集的图象不规则，但清晰、

浓密。

D6.1.2.发纹:其磁痕特征呈直的或徽弯的细线，磁粉聚集图象细长、平直，两端不尖，撤掉磁

场后肉眼或5倍放大镜下观察不可见。
D6.1.3 伪磁痕:其磁痕特征为绝大部分的磁粉聚集图象都比较散乱，再磁化检查时，一般复

现状况不好或完全不复现。

06.1.4 横向裂纹或横向发纹:其磁痕延伸线与车轴轴线的夹角等于或大于450者。

06.2 缺陷判断标准
D6.2.1 车轴上不允许存在横向裂纹、纵向裂纹和横向发纹。

D6.2.2 车轴表面上的纵向发纹允许存在的限度如下:

    a)防尘板座及轮座处(不包括由轮座后肩向轴端方向测I的30 mm内惯性疲劳裂纹发生

区);发纹的单个长度不应大于10 nun;长度在2.10 rum的发纹，在3870 mm2的矩形面积内
不得多于10条，其矩形面积的长边不得超过152 mm，单个发纹不得延长到轴肩;
    b)轮座处距后肩30 mm内惯性疲劳裂纹发生区:单个发纹长度不得大于5 mm;长度为2

-5 mm的发纹在3870 rnm2的矩形面积内不得多于10条，其面积长边不得超过152 mm;
    c)轴颈:单个纵向发纹长度不得超过25 mm，长度为2-25 mm的发纹在整个轴颈表面上

不得超过5条;

    d)轴身:单个纵向发纹长度不得超过30 mm，长度在5--30 mm的发纹在2500 mm2的矩

形面积内不得多于15条;

    e)上述部位在同一断面上的发纹不得超过3条;

    f)车轴各回弧处不得存在发纹;

    a)在车轴的同一纵向直线上，长度超过5 mm的非连续发纹，其总长度应不超过50 mm;
    h)在车轴各部位上(除圆弧部位及上述有关规定外)，纵向发纹的长度在5 mm以下，不连

续成一行，不密集在一处时可不予计算;
    1)连续一行的发纹:散布在车轴表面上的纵向发纹形成一条直线，且其间隔距离在2 mm

及以下者，仍认为是一条连续的发纹，并以连续共计的总长度为发纹长度;

    j)车轴磁粉探伤结束后，应做退磁检查，剩磁不得超过560 A/m(7 Gs).

m 记录与报告

D7.1 车轴磁粉探伤记录应包括下列内容:

    a)车轴型号、轴号和尺寸;

    b1探伤设备、探伤方法、磁探系统综合灵敏度、磁化电流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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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缺陷性质、大小、数A及分布位JR;
d)探伤日期及探伤者签字或盖章。

D7.2 探伤结果:按本标准附录D中6进行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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